河南省鹤壁市交通局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

10月28日，鹤壁市交通局印发《关于做好护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（鹤交[2004]177号），要求全市交通系统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：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交通局副局长为组长，市远通公司、市万里运输公司、市公交公司、运输科、法制科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森林防火交通车辆调配组，设立办公室，负责车辆调配工作。二是明确调配车辆任务。要求市远通公司、市万里运输公司、市公交公司各备10辆车（客车和货车），保持车况良好，随调随到。三是大力扶持林区公路建设，改善林区交通，做好公路两侧的护林防火工作，并按国办发[2004]33号文件规定办理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养路费和通行费免征手续。
